
附件
340省道横溪收费站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

按照《关于调整全省公路车辆通行费征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苏价服〔2004〕364号）普通公路收费站同类标准执行。

一、按车型收费的标准
	类别
	车型和规格
	收费标准
（元／车次）

	
	客车
	货车
	

	
	
	小型拖拉机、正三轮
	5

	第一类
	≤7座
	
	10

	
	
	≤2吨
	12

	第二类
	8座-19座
	
	12

	
	
	2吨-5吨（含5吨）
	15

	第三类
	20座-39座
	
	15

	
	
	5吨-10吨（含10吨）
	25

	第四类
	≥40座
	
	15

	
	
	10吨-15吨（含15吨）、20英尺集装箱车
	30

	第五类
	
	＞15吨、40英尺集装箱车
	45


二、计重收费的标准
载货汽车（含客货两用车、特种车辆）实行计重收费，并对超限部分加重收费。具体标准如下：

基本费率以1.5元／吨车次计。根据实际车辆总轴重，小于10吨的车辆按基本费率计费；10吨至40吨的车辆按1.5元／吨车次线性递减到1.1元／吨车次计费；大于40吨的车辆按1.1元／吨车次计费；计费不足12元时，按12元计收。

	车型
	单位
	收费标准

	10吨以下货车
	元/车吨次
	1.5

	10吨至40吨
	
	1.5-1.1

	40吨以上货车
	
	1.1


三、超限加重收费标准
	超限率
	收费标准

	正常质量以及30%以内
	按正常车辆的计重费率计收通行费。

	30%-50%以内（含50%）
	正常质量以及30%以内按照正常车辆的计重费率计收通行费，其余部分按基本费率×2计收通行费。

	50%-100%以内
（含100%）
	正常质量以及30%以内按照正常车辆的计重费率计收通行费，其余部分按基本费率×3计收通行费

	100%以上
	正常质量以及30%以内按照正常车辆的计重费率计收通行费，超限部分按基本费率×4计收通行费


一旦计重收费系统出现故障，紧急情况下启用按车型收费，并及时向省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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